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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

着严格自律、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进行了认真负责的了解和核查，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的《关于补选赵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议，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认为： 

1、经与股东协商、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初审，提名赵军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赵军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3、赵军先生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就任。 

4、对赵军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

有损害股东的权益。 

我们同意提名赵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我们对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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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元/股调整为 11.90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调整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三、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Tully糖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严格遵守了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担保的程序合法、合规，并能及时履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葛长银   朱剑林  李宝江  李  丹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